广外附设外语学校教师进修管理规定
 为全面提高我校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，促进教师的可持续发展，根据我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第一条  本规定所指的教师进修主要为教师攻读本科（含本科）以上的课程、学历和学位进修。
第二条  教师进修的专业应与学校发展相适应，与本职工作相关；进修以不影响本职工作为前提，以业余在职进修为主要方式；进修的院校以就近为原则。
第三条  在我校工作满一年的专职教师可申请在职进修。教师在开始进修前向学校履行申报手续：填写《教师在职进修申报表》，并提供《进修课程说明》和《录取通知书》，经学校研究同意后方可获得报销费用资格。
第四条  费用报销

     （1）进修的学费，学校报销总学费的50%，其余费用如考试费、资料费、住宿费等由教师本人自理；

     （2）报销的学费，应在学习结束取得相关的证书之后，凭发票到学校一次性报销；
第五条  经学校推荐参加各种非学历进修的教师，进修学费由学校支付，其它费用的报销按照学校《财务审批、报帐制度》执行；学习结束后，按批准的数额凭收据给予报销。

第六条 教师在报销进修学费后，原则上要求为学校继续服务三年。

第七条  下列情况不予报销费用

     （1）未向学校申报或申报未被学校批准的；

     （2）教师中途辍学的；
第八条  本规定从2006年4月起执行，本规定由学校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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